新北市政府
103年度「供應新北市有機蔬菜」
供應單位評選作業評選須知

1、 本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
2、 本案名稱：103年度「供應新北市有機蔬菜」供應單位評選。
3、 評選目的：透過縣市合作方式，評選合格供應單位名單，後續提供新北市政府所屬單位逕洽合格單位訂定供應契約，每週1次食用有機蔬菜。
4、 評選標的為：徵求供應單位提供有機蔬菜。
5、 評選模式：公開取得生鮮有機農產品供應單位企劃書。
6、 評選方式為：以總評分法方式辦理，評選出符合需求資格單位。
7、 本評選「允許」供應單位自行履行全部或主要部分或採共同供應方式「履約」。共同供應應簽訂合作同意書或簽署供應契約。
8、 評選文件使用文字：中文（繁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9、 評選時間：

時間及地點：另訂。
本評選參選單位需辦理簡報，並由本機關組成之評選委員會評選參選單位所提之服務建議書。

10、 提案單位基本資格：

（1） 應領有有機驗證證書（驗證項目：至少具有分裝）。

（2） 生產、加工及分（包）裝均符合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

（3） 應切結准予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隨時稽查生產及分包裝場所。
11、 提案單位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

以下文件請提出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必要時本機關得通知參選單位提出正本供查驗。

（1） 提案單位名稱及有機驗證證明文件。

（2） 如為農場、人民團體、合作社或公司需檢附登記文件。
（3） 「准予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隨時稽查生產及分包裝場所」之切結書。

（4） 如未與生產者配合，需提供未與生產者契作及爾後所有蔬菜來源皆來自提案單位本身之切結書。

（5） 如與生產者配合，需提供契作意願書（應包含每週可供應數量、品項等）、該生產者有機驗證證書及提案單位保證服務所有契作生產者項目（契作價格、運送、容器）之切結書。
（6） 提案單位請將服務建議書10份，電子檔乙份【請參考服務建議書    徵求文件製作，頁數不含證明文件10頁以內】。併同以上各項文件依規定備妥並書明提案評選內容（信封外應註明本評選案之提案單位名稱、地址，上述資料皆不得使用鉛筆書寫，未依規定書寫者視同不合格），於公告截止時限前，以郵寄或專人送達本府農業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2樓）總收文。
（7） 修改及增訂：建議書於截止交付時間後，不得主動提出修改或增訂，但如本機關通知修訂或增訂時，應於通知後七日內將修改或增訂部分交付。
12、 合格供應單位評定方式：

（1） 上述提案文件經本機關工作小組審查合格後通知簡報，資格不符者不另行通知，資料亦不退回。

（2） 召開評選委員會評定資格符合提案單位。
（3） 採總評分法，總評分滿分為100分，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加總後，提案單位須獲過半數出席委員評分加總達85分（含）以上，且總平均分數為前8名者，方列入準評選合格單位。
（4） 由各評選委員就評選項目及配分，填寫評選表一份，參選單位經評選結果，無總評分或個別評選項目不合格之情形者，成為準合格提案單位。
（5） 準評選合格單位經本機關確認無相關事宜後，並經由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方為評選合格供應單位。
（6） 「經本機關確認無相關事宜」之內容如下。若經本機關確認有下列第1目至第2目之情事者，則退回評選委員會重新審議，再行決定；若有第3目及第4目之情事者，則不予評選。

1. 評選委員會個別委員審查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明顯差異。
2. 不同委員之評分結果有明顯差異。
3. 評選委員會作成違反評選辦法之決議。
4. 發現其他足以影響評選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等。
13、 評選標準：詳如「建議書徵求文件」（附表1）。
14、 評選程序及相關事項：
（1） 本機關於簡報會場提供下列之設備或器具，供廠商使用，但本機關不保證該等設備、器具與投標廠商設備相容，且絕對不會損壞：110V電源；電源延長線；投影機；投影布幕；單槍投影機；雷射光筆；麥克風。
（2） 參選單位於評選會議時應派專案負責人或工作小組人員出席簡報，簡報之先後次序於文件審查後在評選會場抽籤決定之。
（3） 輪由該參選單位，其出席人數應不得超過3人，其他單位應先行退場。輪由特定參選單位簡報，而該單位未能及時辦理簡報者，得予允許順延簡報之次序，但順延至最後順序之應簡報時間，再加10分鐘，參選單位仍未能辦理簡報者，視同該單位放棄簡報（及答詢）。若有上述情形時，則該「簡報與詢答」之評分項目以0分計。評選委員逕行對其所提建議書進行評選，參選單位不得異議。
（4） 經順延簡報之參選單位，採購評選委員會得給予較低之名次或分數。
（5） 評選委員於評選中得就參選單位所提與評選項目有關之書面資料及簡報有關內容提出詢問，參選單位列席人員僅得就該詢問事項項發言。參選單位未達6家時，簡報時間為10分鐘，答詢時間以10分鐘為原則；6家以上，簡報及答詢時間以各縮短為7分鐘為原則。
（6） 簡報及答詢計時於倒數3分鐘時，按鈴1聲；時間到時按鈴2聲，參選單位應立即停止簡報。

15、 全份提案文件包括：

(1) 評選須知(附件1)
(2) 服務建議書徵求文件(附件2)。
(3) 合約書樣稿(附件3)。
(4) 提案單位之證明文件。
(5) 授權書(附件4)（若負責人無法親自出席時，應請備妥授權書）。
十五、提案單位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本提案文件密封後投件。封套外部須書明提案單位名稱、地址及提案評選標的。

十六、提案文件須於102年12月25日17時前，以郵遞、專人送達本府22樓農業局總收文（以本府農業局總收文收文時間為主）。
十七、提案單位對評選文件內容如有疑問，請電話聯絡本府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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